




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第二條、第六條及第十三條

修正草案總說明 

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於九十一年一月九日訂定

發布，復分別於九十四年六月二十四日、九十五年七月二十八日、九十六

年十二月十七日、九十七年九月一日及九十九年八月十六日修正。茲為限

縮民間機構執行具公權力之市場監督業務範圍，及比照針對工廠檢查業務

（商品驗證登錄之模式七）增列能力需求條件，促使本辦法所規範之受委

託商品驗證機構能提高驗證業務之執行能力，爰修正本辦法第二條、第六條

及第十三條有關驗證機構之資格條件及商品監督業務之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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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檢驗業務委託辦法第二條、第六條及第十三條修正
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行 條 文說 明

第二條 檢驗合格證書之核

（換）發及檢驗業務之委

託，指商品驗證業務之委

託，包括商品驗證之符合

性評鑑、證書之核（換）

發、驗證商品之監督及相

關管理事項。 
前項所指驗證商品

之監督，包括驗證商品之

市場檢查、商品監督、購

樣檢驗、追蹤調查及其他

經標準檢驗局指定之事

項。 

第二條 檢驗合格證書之核

（換）發及檢驗業務之委

託，指商品驗證業務之委

託，包括商品驗證之符合

性評鑑、證書之核（換）

發、市場監督及相關管理

事項。 

為避免擴大詮釋市場監督之

意涵，爰修正用語並及明定

監督業務之範圍。 

第六條 申請成為驗證機構

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

具備下列資格： 
一、我國之行政機關

（構）、公立或立案私

立大專以上學校或公

益法人。 
二、已建立符合國際標準

所規範之產品驗證制

度並取得財團法人全

國認證基金會（以下簡

稱認證基金會）相關領

域之認證。 
三、已取得標準檢驗局相

關產品檢測領域指定

試驗室之認可，或取得

標準檢驗局公告指定

之技術機構資格。但申

請之產品領域具有執

行工廠檢查之需求，須

另取得標準檢驗局相

關產品之工廠檢查機

構認可。 
四、其他經標準檢驗局指

定公告。 
申請人之驗證類別

第六條 申請成為驗證機構

者（以下簡稱申請人），應

具備下列資格： 
一、我國之行政機關

（構）、公立或立案私

立大專以上學校或公

益法人。 
二 、 已 建 立 ISO/IEC

Guide 65 制度並取得

財團法人全國認證基

金會（以下簡稱認證基

金會）相關領域之認

證。 
三、已取得標準檢驗局相

關產品檢測領域指定

試驗室之認可，或取得

標準檢驗局公告指定

之技術機構資格。 
四、其他經標準檢驗局指

定公告。 
申請人之驗證類別為自願

性產品驗證者，不受前項

第一款之資限制。 
因情況特殊，經標準檢驗

局公告者，不受第一項第

三款之資格限制。 

一、鑑於現行條文所引用之

國 際 標 準 （ ISO/IEC
Guide 65）將於近年更

新為 ISO/IEC 17065，且

未來亦可能持續更動與

整併，為避免本辦法須

配合及依循國際標準組

織管理國際標準之運作

模式而頻繁修正，爰修

正第一項第二款之國際

標準用詞。 
二、另考量商品驗證機構須

具備執行商品驗證登錄

制度之各項模式，始能

確保完成驗證作業之完

整能力，因此，爰於第

一項第三款增列相關工

廠檢查業務之執行能力

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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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自願性產品驗證者，不

受前項第一款之資限制。 
因情況特殊，經標準檢驗

局公告者，不受第一項第

三款之資格限制。 
第十三條 驗證機構對其驗

證之產品，應執行監督。 
第十三條 驗證機構對其驗

證之產品，應執行市場監

督。 

配合第二條之用語一併修正

之。 

 


	1
	10020050562
	附件01
	附件02_

